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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典通过，化工行业低碳转型
启新程

[Table_Rating]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主要观点

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据新华社，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法典共5
编、1242条，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

展、法律责任和附则，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环境保护法等10部
法律同时废止。

“绿色低碳发展” 独立成编，指导石化、化工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生
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后，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旨在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标志着我

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入体系化、法治化新阶段。其中，法典开创性地将
“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为“双碳”工作筑牢法治根基。重点行

业方面，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明确指出推动石化、化工等7个行业绿色

低碳转型。

“双碳”目标入法，供给侧收缩与结构优化趋势强化。生态环境法典

将“双碳”目标法定化主要体现在：（1）明确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控制制度，明确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配额清缴义务；（2）
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建立产品碳足迹核算、分级管理、标识认证和
信息披露制度；（3）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确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明

确了碳排放统计核算、标准、因子库的负责部门，明确了碳市场核心

制度要素的统一性。生态环境法典通过提供制度供给、明确责任划
分、提高监管力度等方面为“双碳”目标的达成提供法治支撑。我们
认为，随着碳排双控政策的引入，化工行业供给侧将出现能效领先企

业替代落后高碳排企业的趋势，同时新增产能门槛将会提高，行业产
能增速有望下降，竞争格局向好。

支持能源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低碳工艺替代助力行业绿色转型。生态

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五条指出“能源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应当纳入国家科
技发展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规划的重点支持领域”。在此背景下，化

石能源绿色开采技术、可再生能源、储能、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等技术有望快速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

能、地热能等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将持续推进。我们认为，能效领
先、低碳工艺布局完整的龙头企业有望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扩

大竞争优势，提升市场份额。

 投资建议

“双碳”入法增强化工行业绿色发展动能，高碳排子行业准入门槛将
会提升，落后产能加速出清，行业竞争格局有望持续向好，能效领先

的龙头公司优势地位进一步巩固。

[Table_RiskWarning]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及执行不及预期；绿色低碳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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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QuotePic]最近一年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比较

[Table_ReportInfo]相关报告：

《制冷剂市场上行，醋酸、甘氨酸涨幅居
前 — — 基 础 化 工 行 业 周 报
（2026.3.28-2026.4.3）》

——2026年 04月 07日

《欧洲能源化工品价格走强，国内硝酸
铵、蛋氨酸价格涨幅居前——基础化工行
业周报（2026.3.21-2026.3.27）》

——2026年 03月 31日

《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原油、化工品
价格上涨— — 基 础 化 工 行 业 周 报
（2026.3.14-2026.3.20）》

——2026年 0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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